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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范語婷
聯絡電話：02-23565211
電子信箱：moi6289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地字第113026616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本部製作「不動產買賣交易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規定」懶

人包，請惠予協助宣導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為持續宣導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

關規定，旨揭懶人包請至本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（網址

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）/視覺專區/地政懶人包，

自行下載運用；另於該網站「防制洗錢專區」並提供其他

宣導、指引、年度業務查核通知及其結果等相關資訊供各

界查詢參考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
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各直轄市政
府地政局、縣(市)政府

副本：本部地政司(不動產交易科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3.12.17  17204
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轉 知

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全地公(10)字 11310957
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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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 依洗钱防制法及资恐防制法授权发布

地 政 士 及 不动 产 经 纪 业 防 制 洗 钱 及 打击 资 恐 办 法

规范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从事舆不勤产买卖交易有关行篇时 ，

应落实防制洗钱及打击资恐相关作为之主要规定 。

哪些人员
击兰心规定公

洗钱防制法第5条规定以下所称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

需遵守相关规定 ：

不 动 产 经纪 业 （包含不动产仲介业及代销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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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3 親 自 確認 實 質 受 益 人 ：

應提供股束名冊或相關文件 ， 以辨識具最終控制權之自然人身分 。

． 信託案件則需確認其信託之受託人 、 監察人 、 受益人或第三人身分 ， 倘辨識受益人為重

要政治性職務人士 ， 亦應特別考量其風險性而採取必要之強化措施 。

0 4 留 存 身 分資 料 及 交 易 紀 錄 ：

‧ 自交易終止或完成時起保存交易相關文件至少 ％ 年 。

‧ 但其他法律有規定較長保存期 間者 ， 從其規定 。如須注意依地政士法第2 5條規定備

置之業務紀錄簿 ， 應保存至少 1 5 年 。

0 5 辦 理 大 額 通貨 交 易 、 疑 似 洗 錢 或資 恐交 易 申 報 ：

交易金額達新臺幣5 0萬元 （或等值外幣） 以上需申報 ， 但以匯款 、轉帳 （如匯入

履保專戶 ）、 開立支票等方式給付款項則免申報 。

‧ 客戶或資金涉及高風險國家或地區 、 與恐怖活動或組織有關 ， 且無合理說明等

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之情形亦需申報 。

‧ 業者應於 1 。個工作日 內向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申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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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錢防制法第 1 1條修正條文自 1 1 3 年 1 1月 3 。 日施行 ：

‧ 受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 ， 必須取得有關信託之委託人 、 受託人 、 受益人

及任何其他最終有效控制信託之自然人之身分資訊 ， 及持有其他信託代

理人 、 信託服務業者基本資訊 。

‧ 受託人應就前項信託資訊向內政部進行申報 ， 並於資訊發生變更時 ， 主

動更新申報資訊 ， 並揭露其在信託中之地位 。

● 受託人自信託關係終止時起 ， 應保存信託資訊至少5 年 。

！ 若業者違反相關規定 ， 將處新臺 幣5 萬元以上5 0 0萬元以下罰鍰 ， 並得

按次處罰 。

相 關 申報及揭露等規定請參考法務部訂定之 「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第

六項非信託業之受託人資訊申報更新申報及信託地位揭露辦法」



洗 錢 防 制 法 第 7 條

若業者違反相關規定 ， 經

內政部限期令其改善而屆

期仍未改善者 。

倘 業者規避付巨絕或妨礙內

政部現地或非現地查核者 。

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之裁罰

新臺幣5萬元以上5 0 。 萬元

以下罰鍰 ， 並得按次處罰 。

新臺幣5萬元以上2 5 。 萬元

以下罰鍰 ， 並得按次處罰 。



易
除了不要隨意將自己的金融帳戶交付他人使用 ， 亦須注意以下事項 ：

選擇； 的地政士或 配合委託之地政士或不動產

不動產經紀業者辦理交易 。 經紀業者提供下列資料 ：

‧ 真實身分之資格證明文件,， 防制洗錢聲明書

若發現業者違反洗錢防制 ’ 甌 於交易金額或付款方式如
法及資恐防制法事件 ， 請 有疑慮 ， 應主動詢問並瞭解。

向內政部檢舉。 （如一次辦理多筆現金匯入 、

出交易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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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參考以下綢 站 ， 除了相關規定外 ， 還有提供國内外洗錢態樣

高風險國家或制裁名 單等資訊 ：

内政部地政司

防制洗錢專區




